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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人民医院文件 
 

 

衢市医发〔2016〕99 号 

 

衢州市人民医院 

关于印发《医疗广告管理制度》的通知 
 

 

各部门、科室（班组）：  

为促进医院规范化建设与发展，对医院医疗广告发布工

作进行有效管理，结合医院实际情况，经研究决定，制定《衢

州市人民医院医疗广告管理制度》，现随文下发，请各部门、

科室（班组）认真组织学习，并自发文之日起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衢州市人民医院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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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人民医院医疗广告管理制度 

一、 目的 

为规范医院医疗广告管理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

法》、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医药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  

二、范围 

本细则所涉及相关申请发布医疗广告科室均适用。 

三、定义 

医疗广告，是指利用各种媒介或者形式直接或间接介绍

我院或我院向社会及患者提供之医疗服务的广告。  

四、权责 

（一）申请科室：需要发布医疗广告科室，均应向宣传

联络处提交相关申请。凡医疗广告均应以医院名义发布，不

能以科室名义发布。  

（二）宣传联络处：受理科室发布医疗广告的申请和办

理有关手续，并负责医疗广告的监督管理。 

五、内容 

（一）申请事项应包括 

1．申请科室。 

2．申请科室负责人及电话。 

3．申请科室联系人及电话。 

4．发布医疗广告的理由。 

5．拟发布医疗广告的内容，包括医疗广告成品样件及

电视、广播广告的镜头脚本和广播文稿。  

6．拟发布医疗广告的媒体和形式。  



-3- 

7．拟发布医疗广告的起始时间和延续时间。  

8．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  

9．以上内容须填写《发布医疗广告申请表》，提交宣传

联络处。  

（二）医疗广告内容仅限于以下项目：  

1．医院第一名称：全称“衢州市人民医院”“衢州中心

医院”；徐家坞分院全称“衢州市人民医院浮石院区”。 

2．医院地址：钟楼院区地址：“浙江省衢州市钟楼底 2

号”；浮石院区地址：“浙江省衢州市望城路 11 号”； 西区

院区地址：“浙江省衢州市芹江东路 288号”。 

3．所有制形式：全民所有制。  

4．医疗机构类别：三级甲类综合性医院。  

5．诊疗科目。  

6．床位数。 

7．接诊时间。 

8．联系电话。 

（三）医疗广告的表现形式不得含有以下情形： 

1．涉及医疗技术、诊疗方法、疾病名称、药物的。 

2．保证治愈或者隐含保证治愈的。 

3．宣传治愈率、有效率等诊疗效果的。 

4．淫秽、迷信、荒诞的。 

5．贬低他人的。 

6．利用患者、卫生技术人员、医学教育科研机构及人

员以及其他社会社团、组织的名义、形象作证明的。 

7．使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名义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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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．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。 

（四）宣传联络处在收到科室申请后 7个工作日内应完

成对拟发布医疗广告的院内审查（如涉及数据需向相关科室

核实），并办理有关申报手续。在取得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

或其他书面通知后 2 个工作日内，应将其内容通知申请发布

医疗广告的科室。 

（五）获准发布医疗广告内容应存医院档案室，保存期

至少二年。 

（六）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有效期为一年，超时应重

新办理申请手续。 

（七）任何科室和个人不得未经审批发布医疗广告。 

（八）发布医疗广告的媒体，需具备《发布医疗信息和

医疗许可》资质，不在无此资质的媒体发布。 

（九）医院在依法发布医疗广告的同时，将继续加强多

样形式的宣传。但根据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有关

我院的人物专访、专题报道等宣传内容，可以出现我院名称，

但不得出现我院的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医疗广告内容；不得在

同一媒介的同一时间段或者版面发布我院的广告。 

六、文件实施： 

本文件经医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签发后自下文之

日起实施，由宣传联络处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
  抄送：市卫生计生委。 

衢州市人民医院办公室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2 日印发 


